
附件 3

2024

兹有（姓名） ，（性别） ，（民族） ，

出 生 日 期 为 年 月 日 ， 身 份 证 号

为： ，系我校 （院

系） （专业）2024 年应届毕业生，已修完学

业，将于 2024 年 月 日前取得国民教育系列

（学历）毕业证书。

应届师范生取得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情况（以下

项目非应届师范生不填写）：

已取得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；

将于 2024 年 月 日前取得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

力证书》，任教学段为 任教学科为 。

特此证明。

学校（学院）名称、加盖学校（学院）公章

2024 年 月 日


